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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得到帮助 

2003 年 9 月 12 日美国联邦法庭伊利诺伊州地区法
庭在压力下以被告江泽民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以及该法
庭对“610”组织无管辖权为借口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这
个决定明显与近代法律关于“国家元首犯下群体灭绝罪
便不能得到国家元首豁免”的理念相违背。9 月 29 日，
人权律师泰瑞-玛什博士代表原告向同法庭递交了法律文
件进行申诉。据了解，此次递交的文件包括申诉的法律依
据及起诉书修正案。 

原告律师对江泽民提出了新的法律指控：  
·江借镇压法轮功运动贪污积累个人财富； 

·江借镇压法轮功运动巩固自己的权力，打击党内异己；

·江推翻政府其他成员的决定，超越权力范围发动迫害法

轮功。  

文件指控整个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是由江泽民个人发
起，强加于中国政府、××党和人民，并且通过“610 
办公室”来具体实施。  

原告律师泰瑞-马什说：“1999 年 6 月， 江泽民推翻中
共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决定，自己从内部向中共发出通知，命令
下属配合镇压法轮功，”“自那以后，江泽民一直是迫害的幕
后指挥，他还亲自到镇压法轮功不积极的省份施加压力，以保
证全国一起镇压法轮功。”  

文件指出，就象文革一样，镇压法轮功是由个人发起的对
整个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的一场运动，它违反了中国自身的法
律和国际公约。江泽民不能代表中国，恰恰相反，他的行为走
向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  

马什律师说：“事实上，这场迫害的发生，完全不符合正
常的、法律指定的政府工作程序。这是江泽民个人的运动。”

控诉文件进一步指出，法官早前对江提出豁免的决定，与
豁免希特勒、米洛舍维奇和斯大林的人权罪行没有两样。江犯
下的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和希特勒、米洛舍维奇、斯大林一
样，是不能豁免的；这是最严重的罪行，不仅违反国际法律，
也违反了中国本国的法律和宪法。 

加拿大学员模拟公审江活动吸引媒体
9 月 29 日，加拿大卡加利法轮功学员在卡城市中心的步行

街上举行了“公审江泽民”的模拟审判活动，吸引了多家当地的
主要媒体和过往行人。卡加利议员 Rob Anders 的助理发表演
讲谴责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卡加利的主要媒体对法轮功学员
进行了广泛的采访。 

法轮大法书籍在东南亚最大的书展中展出
印度尼西亚第 23 届书展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雅加达举行，一
年一度的印尼书展是目前东南亚
最大规模的。法轮大法书籍的展位
展出了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的
法轮大法书籍。来往的人们都索取
有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热心的咨
询相关内容。 

据最新举报，沈阳市大北监狱对
大法学员残酷迫害，已致使多人死亡。  

据举报，近期先后有 5 位女大法
学员被逼跳楼身亡，其中 8 月 23 日
三人、9 月 13 日两人。举报者说，
恶警目前正竭力封锁消息，甚至不惜
把知道内幕的大法学员用胶带封嘴。 

 [明慧网资料]辽宁沈阳大北监
狱（包括大北男监和女监），自 2002
年 5 月以来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
尤其对坚定的大法学员的残酷迫害
更是令人发指。当狱警的丑恶行径在
明慧网上被曝光以后，他们不但不肯
改变邪恶本质，反而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更
加隐蔽、更卑鄙的手段来迫害大法学员。监狱
上下严格控制大法学员被迫害的消息。狱警给
刑事犯人规定：任何人不准同法轮功学员说
话，而且刑事犯人家属接见要严格检查、监控、
监听，以防消息外露。除了法轮功学员身边的
“包夹”之外，法轮功学员同其他人的眼神恶
警都要看着、禁止。它们对大法学员有几不准：
不准同别人讲话；不准给家人写信、打电话；
不准接见、不准申诉；不准检举遭受的迫害事
实；更不准反映情况。用监狱里的恶警话说：
“叫你们法轮功人无处讲理、无处伸冤。我不
让你讲话，不让你写字，不让你见人，死我也
让你不明不白地死，我叫你家人连尸体都看不
到。对法轮功的人我们怎么做都没有问题。不
转化就别想活着出去。没办法，我不这么做，
老江不给我饭吃。”  

大北监狱的恶警们曾把绝食或那些令它们
胆寒的大法学员绑到监管医院，医院里有专门
一个病房，用特制的钢丝床，把大法学员的手
和脚绑在钢丝床上，身体捆在床上。不给接屎
接尿，拉尿在床上，在尿窝里泡着，一泡几十
天，快要死的时候就送到严管号里。现在，它
们为了掩盖事实，将大法学员绑到各个监区的
“密室”里，安排那些刑事犯人折磨大法学
员。监狱不准监区上报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异
常”情况，谁上报谁受批评，谁就没有奖励，
如同掩盖萨斯病的招数一样。恶警每天都安排
刑事犯人逼迫大法学员背“监规”，并强制大
法学员劳动，经常加班加点到凌晨 2-3 点钟，
有时干通宵，一天一夜不让睡觉，连着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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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类群体灭绝 江泽民罪责难逃                              停止人权迫害，把独裁者江泽民送上法庭 新 纪 元

恶警狂叫：这是江泽民叫我们干的，打死你们就算自杀 
【明慧网 2003 年 9 月 29 日】

我于 2003 年 5 月 27 日，被市公安
局一处和县公安局绑架，当天被抄
家，抄家时公安局恶警管我女儿要
200 元车费。我被绑架到县公安局四
楼，一群恶警把我双手分别扣在木椅
子后边，把大法书拿起往我身下塞，
又把师父像撕下来。后来师父像掉在
地上，我去捡，一个恶警马上用脚碾
得粉碎。  

恶警把四楼窗户打开说：“你写
一份遗书，我们把你从窗户扔下去，
就算你自杀。”又用脚踢我嘴巴子，
当时左上额起大包，嘴肿起来了。  

到了晚上，一群恶警喝完酒还拎
了一瓶回来，把门一关，上前捏着我
的鼻子就往嘴里灌酒。一瓶酒灌完
后，他们把灯闭了，掰我的腿，把一
只脚按在地上，另一条腿掰过头顶，

两条腿轮换着掰，一边掰一边骂，还
说 ： “××× 就 是 我 们 打 死 的 ，
×××的腿就是这样掰折的，这是江
泽民叫我们干的，打死你们法轮功的
就算自杀！”  

打到半夜，这几个恶警开始赌
博。  

第二天，县恶警审我一天，晚上
把我送到看守所。10 点多，恶警说
提审我，当天晚上下起了小雨，我身
上就穿了件衬衣，恶警把我弄上车，
说：“找个地方把你埋了。”在车上
恶警大骂不止，说你老爷们不要你，
你××的 20 元钱没人要，满嘴脏话。
到了半路说找一片小树林把我埋了，
又说没带铁锹，带锹就把你埋了。  

把我拉到公安一处正好是半夜
12 点，给我戴上脚镣子，双手扣在
暖气片上。第二天恶警说把我送回看

守所，却把我送到市女子自强学校
（关押卖淫、嫖娼等女犯人的地方）。
一个姓郝的说星期一把你送回，到星
期一也没把我送回。当时被关押在女
子自强学校的还有其他同修。一天姓
郝的恶警把我女儿带来和我说，叫我
拿 8500 元钱放我回家。我女儿走后
恶警第二天提审我，又打我。我一直
被关在女子自强学校一个半月。有一
天晚上，突然胃痛、胆痛，疼痛难忍，
女犯把警察找来，一女警说：“没疼
出汗，不管。”过了一阵，一看真不
行了，叫我拿 200 元钱给急救中心
打电话。当时我没有钱，跟我在一起
的女犯拿了 200 元钱交给警察，警
察才打电话，把急救中心找来。第二
天把我女儿叫来说领我去看病，我女
儿带来 3000 元现金交给了警察，警
察才放我回家。 

善良的人们，我们为什么对您讲真相？ 
【明慧网 2003 年 9 月 28 日】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善良的人们，或

许因为我送你一份真相材料，或一张真相光盘，我们就可能因此被抓，被迫害，
被虐杀，可我们为什么冒着这样的危险还要您明白真相呢？就因为我们想唤醒
被电视上的不实报道欺骗了的你，唤醒你对宇宙法理“真善忍”的正念，最终
是要你从这场欺世的谎言中明白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那么，善良的
你明白了这真相后一定会善待法轮大法，你就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你也许会问，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关于此问题请你阅读大法真相材料。  
江氏集团为了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

法轮功。我们师父在悉尼讲法中说：“自杀是有罪的”。法轮功学员怎么会违
背师父的教诲去“自焚”呢？我想，你们村，你们单位，也一定有炼法轮功的
吧！你把电视上说的和炼法轮功的人稍加比较，骗局不难被揭穿。  

也许你们会说，法轮功好，你在家炼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出来发传单呢？
善良的人们，如果我们不给你传单，不给你光盘，您能明白真相吗？再者，作
为深深受益的修炼人，在我们尊敬的师父遭受诽谤的时候，明白事实真相的我
们不该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吗？俗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当你的
朋友有恩于你，在他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你是挺身而出说句公道话呢？还是
做落井下石的小人呢？  

我真诚地告诉你，法轮功不同于一般气功，他是一部宇宙大法，用我们的
俗语讲，他是一部“天法”。如果一个人受江氏集团的蒙骗而仇视大法、诽谤
大法时，那么他会造下什么样的罪呢？人造了罪就得偿还，人不治天治，现在
的天灾、人祸、战争、瘟疫，其实已经是在警示世人，不要再做恶了，要善待
大法和大法学员。因此明白了真相的人们会得救。善良的人们醒一醒吧！为了
自己生命的未来美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  

通过我讲了这些，你一定明白了许多，今后如果有大法学员去你们村、你
们单位讲真相、发传单、挂横幅、贴标语，请你们不要为难他们，更不要毁了
那些真相材料。善有善报。 

 

 河南省淮阳县县
委书记陈新庄在任淮
阳县县委书记期间，特
别是 2003 年 7 月以
来，和省 610 办公室相
互勾结，狼狈为奸，疯
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公
开在电视上叫嚣：“这
是××党的天下，抓住
炼法轮功的就不能放
人”等等。两个多月
来，使近百名法轮功学
员遭到不同程度的迫
害。 
  善恶必报是天理，
其人的恶行遭到了应
有的报应，9 月 26 日
早 8 点上班时，被人发

现已猝死于住室。  
此事再一次向正在为了一点

眼前的既得利益，为江××卖身
而丧失良知去迫害法轮功的恶警
们敲响警钟，迫害法轮功学员、
打击善良是要遭恶报的，只是时
间的早与晚。再次奉劝世人，要
珍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你的未来，
请善待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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